

院會紀錄

立法院第10屆第8會期第10次會議紀錄

時　　間　中華民國112年12月5日（星期二）9時1分

地　　點　本院議場

主　　席　游院長錫堃
蔡副院長其昌

秘書長　林志嘉

副秘書長　高明秋

繼續開會
主席：報告院會，現在繼續開會。
進行討論事項第六案。

討　論　事　項

六、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司法院、行政院函請審議、時代力量黨團及台灣民眾黨黨團分別擬具「刑事補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本案經提本院第10屆第2、2、3會期第1、7、10次會議報告決定：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請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11月27日

發文字號：台立司字第1124302088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二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司法院、行政院函請審議、時代力量黨團及台灣民眾黨黨團分別擬具「刑事補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等3案，業經併案審查完竣，復請查照，提報院會公決。

說明：

一、復貴處109年9月30日台立議字第1090703033號、109年12月23日台立議字第1090704487號、110年5月12日台立議字第1100701716號函。

二、檢附審查報告（含條文對照表）乙份。

正本：議事處

副本：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併案審查司法院、行政院函請審議、時代力量黨團及台灣民眾黨黨團分別擬具「刑事補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等3案審查報告

壹、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於112年5月18日（星期四）及11月23日（星期四）分別召開第10屆第7會期第17次及第8會期第21次全體委員會議，併案審查上開法案；分別由謝召集委員衣鳯及林召集委員思銘擔任主席，除邀請提案委員說明提案要旨外，相關機關亦應邀指派代表列席說明，並答復委員詢問。

貳、委員提案要旨說明：

一、時代力量黨團提案（參閱議案關係文書）

本院時代力量黨團，鑑於人身自由受非法拘束或誤審定罪而受刑罰之人，應有權依法請求填補其損失，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9條第5項、第14條第6項定有明文。為因應社會情勢變遷，完善國家刑事補償法制，爰參考106年5月23日司法改革國是會議第1分組第4次增開會議決議，擬具刑事補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爰提出「刑事補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二、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參閱議案關係文書）

本院台灣民眾黨黨團，鑑於公民受人身自由非法拘束或誤審定罪而受刑罰之人，應有權依法請求補償其損失，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9條第5項、第14條第6項定有明文。經司法院釋字第670號解釋要求為通盤檢討，而有修正必要，為因應社會情勢變遷，完備國家刑事補償法制，擬具「刑事補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參、司法院秘書長林輝煌報告：（112年5月18日）

主席、各位委員、各位先進：

今天貴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議併案審查(一)司法院、行政院函請審議、(二)時代力量黨團及(三)台灣民眾黨黨團分別擬具「刑事補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本院奉邀前來列席，深感榮幸，首先對各位委員長期對本院業務與法案之支持，表示由衷的敬佩與謝意。茲報告如下，敬請指教：

(壹)本院、行政院函請審議「刑事補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部分：

為因應司改國是會議，落實受害人權益保障，參酌本院釋字第670號解釋意旨及相關意見書，增設非拘束人身自由之補償法制，並落實無罪推定原則，避免二度傷害，刪除酌減條款，使判斷標準更為明確、周延、有彈性，另賦予請求人有補償金支付方式之選擇權，且擴大聲請重審事由，以深化、完善刑事補償機制。本次修正要點如下：

一、刪除第4條第2項規定：避免事後審查證據能力及合法調查與否之爭議

原第2項「有證據能力且經合法調查之證據」，其定義不甚明確，且是否及如何踐行調查程序，均有疑義，況刑事補償決定之機關得於事後重予認定確定案件之證據能力及是否經合法調查，亦不妥當，爰刪除第4條第2項之規定，並敘明刪除第2項之目的並非放寬第1項得不為補償之實體審查標準，以資遵循。

二、第6條：受理補償事件之機關得彈性審酌罰金、易科罰金及拍賣物拍得價金之補償金額

為使受理補償事件之機關得以彈性審酌補償金額，就受害人已繳罰金、易科罰金、沒收或追徵有拍賣物拍得價金之情形，給予1倍至2倍之補償金額。

三、第6條之1：賦予受有人身自由以外人格法益之侵害而情節重大之受害人得予補償之請求權

賦予受害人依特別救濟程序裁判無罪確定前，經有罪判決處死刑、無期徒刑或未宣告緩刑之有期徒刑確定，且因偵查、審判程序或判決結果，受有人身自由以外人格法益之侵害而情節重大者，以同一原因事實不能依本法其他規定或其他法律受賠償或補償時為限，得予補償之請求權。至於補償基數及級距，則係考慮1.與現行制度維持衡平2.保留適度的彈性空間3.妥速決定補償金額4.避免國家財政過度負擔等因素而定之，以求周妥。

四、第7條：刪除可歸責於請求人時酌減補償金額之規定

考量補償金額酌減之規定依一般社會通念之標準過於抽象，造成決定標準不一而常受抨擊，且補償金額之範圍已有第6條之規定可資規範，爰刪除第7條酌減之規定。

五、第8條：受理補償事件之機關決定補償金額應審酌之事項

為使請求人可歸責事由之類型及標準明文且具體化，為求周延，並以其他具有可歸責事由作為補充規定，另區分所受損失及可歸責事由等不同之審酌標準，刪除有關「情節」、「程度」等不確定法律概念，供受理補償事件之機關遵循，以杜絕爭議，避免誤用。

六、第10條第3款：賦予補償請求權人分期支付請求權，使補償支付更為彈性

七、第17條、第18條：配合法院組織法第114條之2各級檢察署更名之規定為文字修正

八、第21條：增訂發現新事實得為聲請重審之原因，並明文規定新事實、新證據之定義

除現行規定所列之「新證據」外，倘有「新事實」存在，合理相信足以動搖原不利於補償請求人之確定決定，為使原補償請求人得受更有利之決定，故於第1項第6款增訂發現新事實得聲請開啟重審程序，並於第2項明文定義何謂新事實及新證據，以利發現真實，實現公平正義並保障請求人權益。

九、第40條之1：受害人受有人身自由以外人格法益侵害而情節重大者得追溯請求補償之期間

本次修正條文施行前，符合第6條之1規定未受人身自由拘束之受害人，倘無法追訴請求補償，有失公平，爰增訂於修正條文施行後2年內得溯及適用。

十、第41條：明定本次修正條文施行日期

(貳)時代力量黨團擬具「刑事補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部分，本院意見：

一、第1條：

第2款刪除「前曾受羈押、鑑定留置、收容、刑罰或拘束人身自由保安處分之執行」等文字，修正說明記載：「應不以受人身自由拘束為必要」，但原條文第2款規範「刑罰」之執行，本不以受人身自由拘束為必要，亦包括「罰金及易科罰金執行」及「沒收、追徵、追繳或抵償執行」，此觀第6條第2項、第5項分別定有補償金額之標準，即可得證。另不論本院函請審議或依時代力量黨團擬具之修正草案第6條之1，均已針對「曾依再審或非常上訴程序裁判無罪確定前，經有罪判決確定」之情形，明定受害人得就人身自由以外人格法益受損害而情節重大者請求補償，是本款有無予以修正之必要，建請斟酌。

二、第4條：

1.刑事補償法第4條立法理由記載：「受害人意圖招致犯罪嫌疑，而為誤導偵查或審判之行為者，例如為頂替真正犯罪行為人，或基於其他動機，自己招致特定犯嫌而虛偽自白、湮滅、偽造、變造、隱匿證據或勾串共犯、證人等，既有意自招人身自由受拘束之結果，並對此結果有所預期，此時如仍准予補償，容與國民法律感情不符」，修正草案第4條第1、2、3、5款之文字，即為上開立法說明之例示，實務運作上亦無爭議，是否有立法明定之必要，至於第4款文字顯與該項主觀構成要件重疊，是否妥適，均建請再酌。

2.原條文第1項係規定受理補償事件之機關於受害人符合一定條件下，得不為補償，既屬否准請求之不利處分，本應有相當證據為憑，方得為駁回之決定，目前刑事補償實務亦同採此一見解，是請斟酌有無必要增訂「經受理補償事件之機關證明」等文字。

三、第6條：

1.修正說明記載：「為避免無辜受害者受無罪平反後，再次由法院審查其犯罪嫌疑或有無過失等，並考量人身自由之價值無高低之別，每日補償金額應改採固定之基本數額計算，爰修正第一項及第四項」，但依刑事補償實務，即便是關押日數相同之受害人，個案情形仍未盡相同（包含公務員有無違法或不當行為，倘有可歸責事由，理應提高其補償金額，另受害人有虛偽自白、逃亡、干擾證據調查或其他事由而可歸責者，理應調降其補償金額），如一律以受關押之日數計算，恐難期公平。

2.司改國是會議固決議原則以固定數額計算，例外始增加給付，究其結論仍賦予補償決定機關一定之裁量空間，參酌本院函送審議之修正草案已刪除第7條關於酌減金額之規定，受害人每月可得補償之金額（以拘束人身自由者為例，以每日新臺幣《下同》3000元至5000元計算，每月可得補償金額為9萬元至15萬元），已遠勝德國、日本，參酌現今社會經濟狀況（法定基本工資自112年1月1日起調整為每月2萬6400元），並考量國家資源公平分配，允宜量入為出，則補償金額是否再予提高，不無研求之餘地。

四、第6條之1：

1.第1項之「無罪確定證明書」內容為何尚待釐清，且受害人依再審或非常上訴程序判決無罪確定前經有罪判決確定者，僅為得請求刑事補償眾多類型之一，何以僅限此類發給無罪確定證明書，亦未見說明。另依刑事補償法第10條第4款規定，受害人請求刑事補償無庸檢附確定證明書，復依刑事訴訟法第440條及刑事補償法第27條，已有將主文及決定要旨刊登公報及報紙等回復受害人名譽之規定，是否有再發給無罪確定證明書之必要，建請再斟。

2.第1項第3至5款規定，曾宣告有期徒刑（未區分是否諭知緩刑）、拘役或罰金者，均得請求補償，然依一般社會通念，曾經判處「罰金、拘役或宣告緩刑之有期徒刑」是否屬於「超越一般應容忍程度」之特別犧牲，容有疑義，請斟酌是否予以排除。另受害人未限於「未受人身自由拘束者」，亦不以「同一原因事實不能依本法其他規定或其他法律受賠償或補償時」為限，則當本條與第1條、第2條規定競合時，應如何處理？本條是否為具「補充」性質之損失補償請求權？建請釐清。

3.又依第6條之1、第6條之2所定之基數、倍數計算補償金額，恐有以下失衡狀況：

(1)死刑：單純受死刑宣告之最高補償金額為1000萬元，與依第6條第6項對受死刑執行者之法定最低補償金額均為1000萬元，但後者生命已遭剝奪，顯非前者可予比擬。

(2)無期徒刑：單純受無期徒刑宣告者，即可得400萬至800萬元之補償，然依第6條第1項每日4000元補償標準計算，需關押1000日（約2年9月）至2000日（約5年6月）方能獲得相同金額。

(3)有期徒刑：對於均未曾入監執行之受害人，僅因所受宣告刑度較高，補償金額即有數倍差距，宣告刑度之長短是否確能妥適反映人身自由以外人格法益受侵害之狀況，不無疑義，建請再酌。

五、第6條之2：

修正條文規定：「依前二條規定補償時，若案件對受害人有重大影響，僅給付各項所定金額有失公平時者，法院得酌增給付，但以二倍為限。」何謂對受害人有「重大影響」？何謂「有失公平」？建請釐清，否則恐與司改國是會議決議應儘速研議檢討「自招嫌疑」、「一般社會通念」等空泛審查條件之方向未符。況現行補償金額之決定乃因酌減、可歸責事由之規定過於抽象、空泛，造成決定標準不一而常受抨擊，惟於本院函請審議之修正草案業已刪除第4條第2項應嚴格證明、第7條酌減補償金額，並修正第8條可歸責事由等規定，關於補償金額之決定標準，當更為合法且可預測，而無另採酌增給付制度之必要，建請再酌。

六、第8條：

第6條第2項、第5項雖僅涉及財產權之剝奪，但在決定補償金額高低時，除受害人所受損失外，仍須考量有無「公務員行為違法或不當」或「受害人有虛偽自白、逃亡、干擾證據調查或其他事由而可歸責」等情形，較為周妥。再者，刑事補償法參照本院釋字第670號解釋意旨，已將冤獄賠償法「損害賠償」概念更改為「損失補償」，故請斟酌是否以「受害人所受損失」作為受理補償事件機關決定補償金額時應予審酌之事項，較符合刑事補償之規範體系。

七、第27條之1：

本院於司改國是會議決議要求找出導致「誤判之因素」時，立即著手執行具體措施包括：挑選重大爭議且已確定之個案，委託專家學者進行研究（目前已完成20案），並將研究成果作為法官學院規劃法官在職進修課程及供本院研修法規時參採，考量全面性、普遍性地針對個案進行調查，不僅耗時費力，成效有限，且恐有侵害審判獨立之疑慮，故是否逐案進行調查、研究並出版、公布結果，建請再酌。

八、第35條之1：

不論刑事補償之受害人保護、犯罪被害人保護或更生人保護機制，均包括生活經濟、身體健康、教育資格等各面相之保護措施，考量政府資源有限，宜做一致性之規劃及處理，而行政院具有統籌權能，法務部則為犯罪被害人及更生人保護之主管機關，可於現有機制上，最有效率地處理刑事補償被害人保護之相關業務。實則，行政院107年12月28日以院臺法字第1070221679號函核定法務部函報之「犯罪被害人保護方案」中，已包括辦理冤獄受害人復歸社會之相關業務。本院因無統整行政院其他部會之權能，執行上恐生困難，且參酌犯罪被害人或更生人保護均係以法律行之，是否宜由主管機關另訂法律行之，而非於刑事補償法授權訂定法規命令，建請斟酌。

九、第40條之1：

第1項後段增訂「補償決定已確定者，亦同」，倘係指過去曾經補償決定確定者，亦得再次請求補償，適用範圍過於廣泛，恐增加政府財政負擔之壓力，建請斟酌。其餘內容與本院函請審議之修正草案條文相同，本院敬表贊同。

十、第7條、第10條、第17條、第18條、第21條、第41條：

與本院、行政院函請審議之修正草案第7條、第10條、第17條、第18條、第21條、第41條之規定均相同，本院敬表贊同。

(參)台灣民眾黨黨團擬具「刑事補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部分，本院意見：

一、第4條：

1.第1項之意見，同前述時代力量黨團擬具之修正草案第4條第1項之意見。

2.第2項與本院、行政院函請審議之修正草案刪除第4條第2項之規定相同，本院敬表贊同。

二、第6條：

1.第1項之意見，同前述時代力量黨團擬具之修正草案第6條第1項之意見。

2.第2項、第5項與本院、行政院函請審議之修正草案第6條第2項、第5項規定相同，本院敬表贊同。

三、第8條：

條文增訂「受理補償事件之機關應以合於比例原則之方式，於法定範圍內裁量決定補償金額」等文字，本即受理補償事件機關辦理刑事補償事件應遵循之基本原則，有無立法明定之必要，建請斟酌。

四、第27條之1、第35條之1：

同前述時代力量黨團擬具之修正草案第27條之1、第35條之1之意見。

五、第6條之1、第7條、第10條、第17條、第18條、第21條、第40條之1、第41條：

與本院、行政院函請審議之修正草案第6條之1、第7條、第10條、第17條、第18條、第21條、第40條之1、第41條之規定相同，本院敬表贊同。

本院對於貴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政黨及各位委員關心人民權益、刑事補償制度之意見及精闢提案，至為感佩。本院上述刑事補償法之修正草案，是因應司改國是會議決議、大法官解釋意旨及累積實務需求，並參酌外國法制經驗而提出，期盼透過本次草案的修正，使相關制度更加周延。以上報告，敬請各位委員指教，謝謝。

肆、法務部政務次長陳明堂報告：（112年5月18日）

主席、各位委員、各位女士、先生：

今天奉邀列席貴委員會審查司法院、行政院函請審議「刑事補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及大院委員、黨團擬具之「刑事補償法」相關修正草案，謹代表本部列席，並提出書面意見如下，敬請指教：

一、有關司法院、行政院函請審議「刑事補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修正條文第4條、第6條、第6條之1、第7條、第8條、第10條、第17條、第18條、第21條、第40條之1、第41條）部分：

此修正草案，係考量刑事補償法施行迄今已久，因應社會情事變遷，相關條文已有檢討之必要，因而參考106年5月23日司法改革國是會議第一分組第四次增開會議決議，擬具相關條文，修正範圍涵蓋補償金額之範圍及審酌事項、增訂非拘束人身自由之補償法制、賦予補償支付方式選擇權及修正聲請重審之開啟要件等，以完善各種冤案傷害，並平復刑事誤判之無辜受害者所受損失及強化救濟機制，建請委員予以支持。

二、有關時代力量黨團擬具「刑事補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部分：

(一)提案重點

為因應社會情事變遷，完善國家刑事補償法制，爰參考106年5月23日司法改革國是會議第一分組第四次增開會議決議，擬具刑事補償法部分修正條文草案，包含第1條、第4條、第6條、第6條之1、第6條之2、第7條、第8條、第10條、第17條、第18條、第21條、第27條之1、第35條之1、第40條之1、第41條等條文。

(二)本部意見

1.前開司法院、行政院函請審議「刑事補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多已參採時代力量黨團提案相關條文及提案精神，建請委員予以支持兩院會銜版草案條文。

2.修正草案第6條之2之法院酌增給付金額部分，因時代力量黨團已提案刪除第7條酌減補償金額之規定，是補償金額之決定，應回歸第6條之規定決定之，基於法律明確性之原則，是否有另行規範酌增給付金額規定之必要，宜請再酌。

3.至修正草案第27條之1，有關司法院應於補償決定確定後，進行調查、研究，分析刑事誤判原因，並應出版、公布調查、研究之結果，及修正草案第35條之1，有關受害人復歸社會之扶助機制，由司法院會同行政院定之等條文，因涉及政策之決定，本部尊重主管機關司法院之意見。

三、有關台灣民眾黨黨團擬具「刑事補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部分：

(一)提案重點

為因應社會情事變遷，完善國家刑事補償法制，擬具刑事補償法部分修正條文草案，包含第4條、第6條、第6條之1、第7條、第8條、第10條、第17條、第18條、第21條、第27條之1、第35條之1、第40條之1、第41條等條文。

(二)本部意見

1.前開司法院、行政院函請審議「刑事補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多已參採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相關條文及提案精神，建請委員予以支持兩院會銜版草案條文。

2.至修正草案第27條之1，有關司法院應於補償決定確定後，進行調查、研究，分析刑事誤判原因，並應出版、公布調查、研究之結果，及修正草案第35條之1，有關受害人復歸社會之扶助機制，由司法院會同行政院定之等條文，因涉及政策之決定，本部尊重主管機關司法院之意見。

以上報告，敬請

主席及各位委員指教，謝謝！

伍、與會委員於112年5月18日聽取報告並經詢答後，嗣於11月23日省略大體討論，逕行逐條審查，並將全案審查完竣。審查結果：

一、第一條，不予修正，維持現行條文。

二、第四條，修正如下：

第四條　補償請求之事由係因受害人意圖招致犯罪嫌疑，而為下列誤導偵查或審判行為之一所致者，受理補償事件之機關得不為補償：

一、虛偽自白。
二、湮滅、偽造、變造或隱匿證據。
三、勾串共犯、證人。
四、其他足資證明有頂替真正犯罪行為人之行為。
前項受害人之行為，應有經合法調查之證據證明之。
三、第六條，除將第二項條文中「一倍至二倍」修正為「一點五倍至二倍」外，餘照司法院、行政院提案通過。

四、增訂第六條之一、第六條之二、第三十五條之一及第四十條之一，均不予增訂。

五、現行條文第七條，照司法院、行政院提案予以刪除。

六、第八條，除將第三款修正為「三、受害人經命具保後逃亡或藏匿、故意干擾證據調查或其他事由而可歸責。」外，餘照司法院、行政院提案通過。

七、第十條、第十七條、第十八條及第二十一條，均照司法院、行政院提案通過。

八、增訂第二十七條之一，修正如下：

第二十七條之一　司法院應於補償之決定確定後，進行必要之調查或研究，分析刑事誤判原因。

九、第四十一條，不予採納。

十、通過附帶決議1項：

總統府司法改革國是會議第1分組曾決議：「考量無辜受害者本質上亦為國家公權力之受害者，其保護不應限於金錢上之補償，亦應提供其精神、物質上之支持，維護或回復其尊嚴，政府應研議建置無辜受害者扶助機制，並考慮將犯罪被害人保護機制、無辜受害者扶助機制進行統合，以落實相關社會安全政策，完善無辜受害者保護，協助受害者復歸社會，提升司法信賴。」

爰此，要求司法院會商法務部及相關機關，除續行檢討刑事補償法制外，亦應於1年內研議建置或完善無辜受害者扶助機制，如日常生活扶助、就業輔導、就學輔導等受害人復歸社會之扶助機制，向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陸、爰經決議：

一、本案審查完竣，擬具審查報告，提請院會公決。

二、不須交由黨團協商。

三、院會討論時，由林召集委員思銘出席說明。

柒、檢附條文對照表1份。



